
竞 买 须 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保护委托人

和竞买人的利益，我公司特制定以下规则：

第一条 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应在拍卖前凭营业执照、法人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件按规定缴交“竞拍承诺书”并交付竞买

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凭缴款证明到拍卖会场领取竞投号牌和拍卖会标的资料，否则不视为正式竞买人。成交者, 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为签约定金。买受人凭与委托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或委托人出具的签约证明方可到我公司退回签约定金；未成交

者,拍卖会结束后工作日三天内退回竞买保证金（不计息）。

第二条 本次拍卖会将采用增价拍卖方式,即竞买人可跟随拍卖师报价举牌应价,也可以口头报出高于拍卖师的报价,但不能低于拍卖师规

定的竞价阶梯,拍卖师三次报价后仍无人加价，落槌价为该标的的租赁成交价（即第一年的月租金），落槌价的应价者即为该标的

租赁权的买受人（即承租人）。拍卖师有权视竞价情况调整加价增幅。

第三条 竞买人在竞投前需仔细审视拍卖标的和阅读本须知的所有条款，因我公司根据标的之现状进行拍卖，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数据、

图片、复印件及标的介绍，仅供参考不作任何担保，对其品质与瑕疵不承担任何责任，竞买人应亲自调查为准。若竞买人一经应

价，即表明竞买人已充分了解和接受拍卖标的之一切现状、瑕疵、各项条款及费用。成功竞得后，就应为自己的竞买行为承担所

有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决不能以任何理由拒付成交价款和拍卖佣金。

第四条 拍卖竞买号牌是参加拍卖会竞买人身份的重要证明，即具有法律效力，请各竞买人在拍卖会期间慎重保管。在竞买过程中，竞买

人一定要严肃认真地进行竞买，一经举牌应价，不得反悔，否则支付的保证金不予返还，并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条 拍卖会到会者应依法依规进行公开竞买，杜绝欺行霸市、商业贿赂行为，共同构建“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拍卖环境。

竞买人必须遵守场内公共秩序，不得起哄戏闹，不得阻挠其他竞买人竞价，不得阻碍拍卖师进行正常的拍卖工作，更不能有操纵、

垄断等违法行为。凡经本公司工作人员发现竞买人有操纵、垄断竞买行为的，本公司有权取消该当事人的竞买资格，并追究其法

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第六条 竞买人以最高价成功竞得拍卖标的后，即成为买受人。买受人应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并支付按第一年年租金总额 5%计算的拍卖佣

金。并保证自拍卖当日起计工作日七日内持《成交确认书》与委托人签订《租赁合同》；否则,视为违约,签约定金不予退还,买受

人还须承担《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违约责任。

第七条 标的原承租人在按要求交付竞买保证金、领取号牌后，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如标的有原承租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拍卖

前拍卖师将予以告知，要求原承租人在拍卖师落槌前须以举牌方式作出要求行使优先权的明确表示，原承租人不作出明确表示的，

视为放弃优先权，在原承租人作出要求优先权的明确表示时，其他竞买人可继续竞价。其他竞买人继续竞价的，原承租人可继续

行使优先权，行使方法同上。

第八条 本竞买须知与“拍卖会资料”“《租赁合同》范本”“竞价文件”共同组成本期拍卖会资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注: 1、拍卖师有权根据场上情况,随时调整竞价阶梯。

2、《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

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

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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